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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通知和公告情况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和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28 日 14:00（星期二）
2、召开地点：山东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张海燕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

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76,270,31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2.36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76,227,61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2.35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42,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0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42,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0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42,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03％。
公司所有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

案全部进行了表决。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张海燕女士、张乔敏先生、刘玉里先

生、王德生先生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审议《关于选举张海燕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67,72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40,10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918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2 审议《关于选举张乔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67,72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40,103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918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3 审议《关于选举刘玉里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41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4 审议《关于选举王德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41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张志勇先生、徐志刚先生、潘敏女士

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审议《关于选举张志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41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02 审议《关于选举徐志刚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41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03 审议《关于选举潘敏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38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王忠年先生、秦绪林先生为公司非

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审议《关于选举王忠年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38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02 审议《关于选举秦绪林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76,227,72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38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隆基机械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隆基
机械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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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以
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采取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潘敏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张海燕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海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三年。
1、战略发展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张海燕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员为张乔敏先生、刘玉里先生；
2、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潘敏女士（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成员为王德生先生和徐志刚先生（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张海燕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

为潘敏女士（独立董事）和张志勇先生（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徐志刚先生（独立董事）担任主任

委员（召集人），成员为张乔敏先生和张志勇先生（独立董事）。
以上相关人员的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张海燕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刘玉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聘任王德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聘任刘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相关人员的简历请见附件，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刘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刘建先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35-8881898
传 真：0535-8881899
电子邮箱：liujian@longjigroup.cn
办公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265716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呼国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呼国功先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了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35-8842175
传 真：0535-8881899
电子邮箱：office-zb@longjigroup.cn
办公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265716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刘红进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张海燕，女，196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山东省政

协委员、烟台市人大代表，中国铸造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监事长，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汽车零部件分会会长，先后荣获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中
国铸造行业优秀企业家、中国铸造行业突出（杰出）贡献奖、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
人物、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低碳山东十大领军人物、山东省最具影响力十
大女企业家、山东省铸造行业杰出企业家、山东省十佳敬老企业家、烟台市劳动模
范、烟台市敬老文明先进个人、烟台市优秀人大代表等荣誉称号。 历任龙口港务局
会计、隆基集团会计、隆基集团财务科科长、隆基集团副总经理兼财务部部长、龙口
隆基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隆基东源执行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隆
基集团执行董事、隆基步德威制动钳董事长兼总经理、隆基废旧物资回收总经理、
隆基制动毂总经理、隆基精确制动总经理、上海车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山

东隆基制动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燕女士因持有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0,546.29� 万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47,029 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其
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刘玉里，男，196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助理工程

师，先后荣获烟台市优秀共产党员、龙口市五一劳动奖章、龙口工匠、龙口开发区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历任隆基三泵装配车间主任、生产经理，龙口隆基机械有
限公司生产经理、副总经理，现任隆基机械董事、副总经理、隆基步德威董事。

刘玉里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4,429 股。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刘建，男，196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 曾供职于
隆基集团、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历任隆基集团公司财务部科长、龙口隆基机械
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本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节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
监（财务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刘建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4,980 股。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王德生，男，1975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 先后多
次荣获龙口开发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历任隆基集团财务部副科长、龙口隆基
机械有限公司财务部成本科科长、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公
司第一届、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现任隆基机械董事、副总经理。

王德生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5,240 股。 其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张志勇，男，1971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工程技术
应用研究员，中铸协专家委员会和标准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副理事长、国家工信部重大技术装备评审专家、国家铸造标准委员会和国家铸造机
械标准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铸造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张志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
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的任职资格。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徐志刚，男，197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 先
后供职于山东龙口玻璃厂、龙口市律师事务所、山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山东南
山东海律师事务所、山东精诚人律师事务所，历任龙口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山
东翔宇韶宽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山东精诚人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现任北京市华堂（济南）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徐志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
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的任职资格。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潘敏，女，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注册会计
师。 先后供职于中国机械工业第三安装工程公司出纳、陕西会计师事务所经理、陕
西五联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万隆众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水
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
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潘敏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的任职资格。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8、呼国功，男，197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先后荣
获山东省铸造行业先进个人、低碳山东宣传工作贡献奖、龙口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龙口开发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曾供职于龙口市油泵厂、龙口市外轮供应
公司、龙口市日宝厨具有限公司、龙口隆基机械有限公司，历任龙口隆基机械有限
公司进出口部办公室主任、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现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呼国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呼国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刘红进，男，1970�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供
职于山东龙口造纸西厂，担任山东龙口造纸西厂财务科科长。 现任公司内审部负责
人。

刘红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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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以
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忠年先生主持，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忠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29 日

附件：
王忠年先生简历

王忠年，男，1962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历任山东
省汽车三泵总厂计量科科长、龙口隆基三泵有限公司检查科科长、第三届监事会监

事、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现任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安环部部长。
王忠年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王忠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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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 9:15 至

2020 年 7 月 28 日 15: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 号院（中关村国防科技园）5 号
楼 6 层雷科防务北京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42 人， 代表股份 225,767,92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0.4899％。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8 人， 代表股份 134,456,00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2028％。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91,311,91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2872％。
2、公司董事刘升先生、韩周安先生、朱真先生、黄辉先生、刘雪琴女士、刘捷先

生以及公司监事张瑛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4� 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5� 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6� 限售期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86％；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8�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9� 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86％；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86％；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42,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3％；

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8,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250％；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 -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42,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3％；
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8,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250％；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5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65％；
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184％；反对 23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益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8,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2％；
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8,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250％；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购买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8,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2％；

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8,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250％；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8,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2％；
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8,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250％；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暨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成
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8,588,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2％；
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488,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250％；反对 22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0％；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12,770,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8％；

反对 1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716,1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911％；反对 12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9％；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212,770,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8％；

反对 1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716,1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8911％；反对 12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9％；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

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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